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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說明 

 

主旨：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」疫情升級，建請法務

部暫緩辦理或放寬管考檢察相關業務，以因應疫情防範乙案，核復

如說明二、三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旨揭事項，本署報奉法務部110年5月31日法檢字第11000089730號

函核復。 

二、有關各地檢署依「檢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要點」實施之

各項檢察官辦案期限管考及各二審檢察署按照訴訟轄區辦理之季

檢查部分，法務部業以110年5月17日法檢字第11004515070號函知

所屬檢察機關，自110年5月17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，暫停實施「檢

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要點」之各項辦案期限管考。俟疫

情狀況，必要時，再研議是否延長。 

三、各二審檢察機關併同按季檢查查核之「問案態度」、「準時開庭」

及每半年至少抽查1次轄區地檢署「準時開庭」及對辦理服務躍升

執行情形不定期查核部分，為因應當前疫情發展，並考量維護機關

同仁與開庭及洽公民眾健康，降低染疫風險，爰同意於疫情警戒回

復至第二級以上期間前，暫緩辦理。 

四、檢附法務部110年5月31日法檢字第11000089730號函影本。 

 
正本：本署所屬各級檢察署 

副本：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、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、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、本署各主任

檢察官及檢察官辦公室、本署第二檢察官辦公室、本署統計室、本署紀錄科、本署執行科、

本署研考科 


